
否准

請求 

司法部

不同意 

法務部向大陸司法部依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第 11 條提出接返臺籍受刑人之請求 

（§６）法務部審查是否符合下列條件，並

徵詢相關機關意見 

：□書面同意□處徒刑確定 

□雙重可罰□臺灣戶籍 

□殘刑一年以上 □行刑權時效內 

□同一行為未經臺灣法院判決 

□公正審判權利已受保障 

大陸地區之臺籍受刑人申請接返〈移管〉流程圖 
 

 

 

 

 
 

 

 

 

 

 

 

 

 

 

 

 

 

 

 

 

（）：括弧內為「跨國移交受刑人法條文」 

臺籍受刑人以書面向法務部提出接返申請 

不適

移交 

否准

請求 

大陸司法部同意，由法務部（§５）派員確認

受刑人同意為自願，並告知接返後法律效果 

（§６） 法務部通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檢具卷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許可

執行大陸地區法院裁判 

（§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是否符合 

（§４）規定，並（§９）轉換大陸地區法院宣

告之刑及（§10）折抵刑期 

裁定

駁回 

（§８Ⅲ） 

可提抗告 

裁准 

（§11）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報法務部

後，由法務部審查是否適當，並徵詢相關

機關意見 

不適

移交 

否准

請求 

（§11）法務部核發接收命令，交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

揮執行 


